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台注协〔2007〕1号


关于开展评选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

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的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为了构建台州市和谐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和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行业的职业声誉，表彰和鼓励模范遵守行业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并为行业作出突出成绩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决定开展2005-2006年度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依法批准成立三年以上的全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中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从外省、市转入我市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须在台州执业三年以上方可参加评选。
二、评选方法
（一）各执业机构经广泛酝酿和民主讨论评议，在本机构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中推选候选人。在对上报的候选人事迹材料认真核实基础上，将候选人名单、事迹材料和评议结果于2007年2月10日前上报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原则上各执业机构推选候选的名额限定为1人，有10名以上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具有双师资格者按1人计算）的执业机构可推选2名候选人（下同）。
（二）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全部候选人的事迹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本市执业机构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在评议基础上将候选人名单、事迹材料和评议结果提交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进行审议；经市注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候选人，并将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和事迹材料在台州财税网上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期满后，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公示期内收集到的意见，最终审定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的人员名单。

（三）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会根据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浙注协〔2006〕206号文件相关要求，在审定的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人员名单内向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推荐我市浙江省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候选人2名。
三、有关事项
（一）被推荐的候选人事迹材料务必真实详细（要求3000字以上），着重介绍该被推荐人2005—2006年两年间在职业道德、专业水平、理论建树、事务所建设等方面的成绩及相关典型事例。
（二）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双重执业资格的候选人，只能按注册会计师或注册资产评估师一种身份被推荐（推荐表只填一种推荐类型）。
（三）《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推荐表》执业机构上报时应加盖执业机构公章。

   附件：台州市优秀注册会计师 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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